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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（十三）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于 2025

年 12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逾期资产债权转让重大关联

交易的议案》，会议同意湖南银易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让本行

上述逾期资产债权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

湖南银易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，经

济类型为私营企业，经营范围为信息技术咨询服务、信息咨询服

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、企业管理咨询、咨询策划服务、

物业服务评估、价格鉴证评估、破产清算服务、软件开发，法定

代表人万福波，注册地址为湖南湘江新区银盆岭街道潇湘北路三

段 1227 号三银商业中心 C 栋、D 栋、E 栋、南地块裙房 E-1101，

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。

湖南银易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由本行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

司持股 30%以及其他持股情况，按照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《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25

版）》相关规定，本行将其纳入关联方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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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

上述关联交易价格均为各参与方通过淘宝网-阿里资产交易

平台公开竞价确定，最终湖南银易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最高价

成交。本行关联交易定价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原则以及严格的内部

审批权限进行，不优于其他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行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属于本行日常经营中的债权转让行为，对本行

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构成重大影响。

五、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2025年11月至12月，本行与湖南银易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

生的资产转移类关联交易，累计金额15444.76万元，高于本行上

季末资本净额的1%，属于重大关联交易。按照规定，经本行第三

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核后，由第三届董

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）。

本行独立董事已审议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，认为《关于湖南

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逾期资产债权转让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符合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

程》相关要求，交易定价和条件均未优于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

件，且严格履行了审议审批程序。

特此公告。

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

